
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和评定方法说明 

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旨在了解投资者可承受的风险程度等情况，

借此协助投资者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评估是国信证券向客户履行适当性职责的一个环节，其目的是使所提

供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与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相匹配。 

国信证券对基金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采用现场或网络任

一方式，在投资者首次购买、开户或后续必要情况下进行。具体如下：  

（一） 评估方式 

主要以问卷方式测评，依据投资者类别分为个人投资者、机构投

资者两类，可通过书面或网上测评。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结果当

场反馈。根据相关题目及其选项所对应的风险承受力设置不同分值，

根据汇总评分对应的风险承受能力等级评定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投

资人拒绝或放弃接受调查的，国信证券保留通过其他合理的规则或方

法评价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的权利，如无其他方法可以借鉴，则将

风险承受能力暂设置为最低级别。 

（二） 评估内容 

对投资者的评估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知识、投资经验、财

务状况、投资目标、风险偏好及其他必要信息。 



（三） 等级评定 

根据问卷调查表得分区间，将投资者按风险承受力高低划分为五

类：高、较高、中、较低、低。高风险承受能力可投资风险等级为高、

较高、中、较低、低的产品；较高风险承受能力可投资风险等级为较

高、中、较低、低的产品；中风险承受能力可投资风险等级为中、较

低、低的产品；较低风险承受能力可投资风险等级为较低、低的产品；

低风险承受能力可投资风险等级为低的产品。 

 

重要说明：  

1、 请投资者在投资中注意核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产品风险

等级的匹配性。国信证券向客户履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等适当性职责，

并不能取代投资者自己的投资判断，也不会降低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

的固有风险。同时，与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相关的投资风险、履约责

任以及费用等将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 在投资者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财务状况、短期风

险承受水平、长期风险承受水平等情况变化的情况下，需对您所投资

的金融产品及时进行重新审视，以确保您的投资决定与您可承受的投

资风险程度等实际情况一致。客户如有重大信息变更应及时告知并重

新进行风险承受能力测评，国信证券也会定期或不定期地提示投资者

重新接受风险承受能力调查。 



3、 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测评和基金风险等级评价用作帮助投资

者核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拟投资产品的风险等级的匹配情况，基

金产品的风险等级评价结果不代表我公司对产品的认购、申购、赎回、

买入或卖出建议，投资者还应对基金产品的风险和收益性作出全面了

解并自行承担产品投资可能发生的投资风险。 

4、 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和产品风险等级的匹配并不保证投资该

产品能够保本或盈利，我公司对使用本公司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测评、

产品风险评价结果引发的任何损失不承担责任。 

5、 国信证券根据投资者提供的信息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承受能力

评估，开展适当性工作。投资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信息及证明材料，

并对所提供的信息和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6、 国信证券在此承诺，对于投资者在本问卷中所提供的一切信息，

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承担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机关

依法定程序进行查询以外，国信证券保证不会将涉及投资者的任何信

息提供、泄露给任何第三方，或者将相关信息用于违法、不当用途。 


